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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关于省爱卫办反馈对我市巩卫暗访

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

梅江区、梅县区人民政府 `市直和中央、省属驻梅有关单位 :

经市政府同意 `现将 《关于省爱卫办反馈对我市巩卫暗访发

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 `请各级、各单位认真按照要

求抓好整改落实 `并将整改落实f庸况于 2018年 3月 10日前报

市复审办。

联系人 :丘春辉、目雪珍 ;联系电话 :2188661;

电子邮箱 :mzsfsbgs@126。 com。 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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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省爱卫办反馈对我市巩卫暗访

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

2018年 1月 22日 至 24日 ,广东省国家卫生城市暗访组依

据 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(2014版 )》 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要求 ,

对梅州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进行了暗访。

经暗访组综合评议和量化评分为 709。 6分 ,离 国家卫生城市

复审暗访基本通过 750分还有较大差距,整体卫生水平未能达到

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(2014版 )要求。为确保我市顺利通过 2018

年国家卫生城市复审,切 实做好省暗访组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 ,

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整改要求

按照 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(2014版 )》 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

要求,对照省暗访组发现的问题,坚持
“
属地管理、条块结合、

以块为主”
的原则,逐项提出整改措施、时限要求和责任分工 ,

逐一抓好落实,确保整改到位。

二、整改内容

(一 )巩卫氛围和健康教育工作。

存在问题 :

1、 当前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宣传氛围不浓,除 医疗机

构外,未见固定大型巩卫宣传板块、巩卫宣传标语或警句。在街

道社区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、火车站、公园少见规范的健康教

育宣传栏。

2、 在部分窗口单位 (如梅州火车站 )、 部分公共场所 (如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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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)和 多数
“五小

”
行业少见创卫禁烟宣传和标识,可见有人吸

烟,未见吸烟劝阻人员。

整改措施 :

1、 切实加大巩卫和健康教育宣传力度。城区各大出入口要

设置大型的巩卫公益宣传牌;市直新闻媒体、临街 LED显示屏要

设置巩卫和健康教育宣传;医 院、车站、机场、大型宾馆、酒店、

商场、超市等的电子屏幕要插播巩卫宣传和健康教育宣传知识 ,

街道、社区、城区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要设置巩卫宣传和健康教

育宣传栏,进一步提高市民的卫生文明意识,增 强广大市民健康

意识和积极参与巩卫工作意识,营造良好的巩卫氛围。

2、 切实加强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医院等主要窗口单位的禁烟

工作,室 内显眼位置张贴禁烟标示;指定劝阻吸烟工作人员,对

在禁烟区内现场吸烟行为进行及时制止。小餐饮店、小美容美发

店等
“
五小

”
行业和酒店、宾馆、商场、超市等公共场所室内设

置禁烟标识,不设置烟灰缸,经营者或工作人员要对吸烟人员进

行劝阻。

责任单位:梅江区政府、梅县区政府、市卫生计生局、市城

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市工商局、市食品药品监

管局、市交通局、梅州火车站、市粤运汽车运输

公司、城区各单位   `∷

完成时间:2018年 3月 10日 前

(二 )农贸市场

存在问题 :

1、 部分农贸市场标准化规划建设滞后,卫生管理不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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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苑市场、西桥市场、华建综合市场与商务部 《标准化菜市场设

置与管理规范》的标准和要求相比,划行归市、熟食档卫生设施

设置建设、水产档建设等存在一定差距;市场公厕如美苑市场、

西桥市场、华建综合市场达不到二类公厕标准要求,设施简陋 ,

设施损坏没及时维护,卫生保洁较差,有明显臭味。程江镇岗子

上社区见马路市场、占道摆卖。

2、 美苑农贸市场、华建综合市场、百花洲市场的健康教育

宣传栏内容定期更换、五洲城市场的农药残留检测定期公示等工

作落实不到位。

3、 熟食档的
“三防

”
设施建设与使用不规范。如梅县区西

桥市场 、挟贵市场。

4、 开展灭鼠灭蝇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落实不到位,市场内

和周边环境,鼠迹明显,如西桥市场、扶贵市场、百花洲市场。

垃圾收集容器普遍缺乏,活禽售卖档口、水产档口建设不规范,

保洁不到位,易 孳生苍蝇。

5、 大多数活禽售卖档硬件设施不规范,卫生保洁不到位 ,

缺少垃圾容器,垃圾散落,易 孳生苍蝇。

6、 市场周边乱停车、乱摆卖比较普遍,流动商贩占道经营

明显,卫生保洁不到位,如美苑市场、华建综合市场、岗子上市

场。              `′
整改措施 :

1、 切实加强农贸市场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规划建设。做好现

有市场的升级改造,按标准化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要求进行全面

升级改造,城 区农贸市场做到设施完善、分区明确、布局合理。



加强活禽售卖区的规范化建设,做到宰售分区。进一步完善市场

熟食档防蝇、防鼠、防尘设施建设,并规范使用。

2、 切实加强农贸市场日常管理。卫生制度上墙,完 善农药

残留检测制度,设置农药检测公示栏,及时向民众公示农药残留

信
`息
。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,每季度更换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内

容。落实清扫保洁制度,提高市场及公厕卫生保洁水平,尤其是

要加强活禽、水产销售区域的卫生管理,防止污水横流、废弃物

乱丢现象的发生。定期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动,将密度控制在国

家标准 C级以上水平。

3、 规范市场周边车辆停放秩序,划定停车区域,引 导车辆

进线停发。加强市场周边乱摆卖摊档、马路市场的整治,严格制

止占道经营行为。加强临时市场的管理和卫生保洁,确保不影响

市容环境卫生和交通秩序。

责任单位:梅江区政府、梅县区政府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市工商局、市商务局、

市公安局

完成时间:2018年 3月 10日

(三 )市容环境卫生

存在问题 :

1、 市容环境卫生
“
十乱

”
整治、“

门前三包
”
等工作不到位。

一是存在占道摆卖,部分街道影响行人车辆通行 ,卫 生保洁较差。

例如裕华路、程江镇岗子上社区。

2、
“
门前三包

”
需进一步落实,放口梅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江

南所附近道路垃圾乱丢、乱张贴等
“
六乱

”
现象较严重;嘉恒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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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垃圾不及时清理,污水横流;华建三巷与裕安路上个别商铺的

卷砸门和墙壁上见小广告;水管路见大量纸屑和散在垃圾。

3、 夜市占道经营,卫生保洁不到位。梅江二路夜市流动摊

贩无证经营、垃圾乱扔。

4、 垃圾收集不规范,垃圾桶不加盖。

5、 诚信家园、溪南路 7号外运宿舍、梅江区实验幼儿园对

面巷道、五洲路西一巷、水管巷等均见有卫生死角、或见小广告

乱张贴。三角镇沙下村水塘的水面见生活垃圾漂浮,垃圾桶无加

盖,散养家禽,绿化带多处卫生死角;龙丰村卫生死角和阳性积

水。

整改措施 :

1、 全面加大
“
六乱

”
现象整治力度,进一步规范沿街广告

牌设置、车辆停放秩序;彻底整治乱摆卖、乱搭建、乱张贴、乱

涂画、乱堆放、乱拉挂等现象,沿街商店、夜宵排挡一律进店经

营;广 泛发动居民群众,全面清理背街小巷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

部、居民屋前屋后、闲置地、待建地等场所的垃圾、杂物,切实

提高背街小巷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保洁水平。

2、 进一步加强城区清扫保洁工作力度,特别要加强背街小

巷、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、农贸市场、临时市场、学校、车站等

重点场所周边的保洁力度,切 实提高城区保洁质量,确保主要街

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16小 时,一般街道和背街小巷保洁时间不低

于 12小 时。进一步完善城区生活垃圾收运机制,街巷的路面、

人行道、绿化带内的垃圾包和垃圾堆得到及时清运。进一步落实

“
门前三包

”
责任制,严格制止经营者将店内垃圾扫到或倒到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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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行为。

3、 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设施,垃圾收集运输容器、

车辆等设各设施全面实现密闭化,全面取消竹筐和敞开式垃圾桶

(斗 )等 收集运输工具,防止污水溢出、垃圾扬撒,做到垃圾日

产日清。

责任单位:梅江区政府、梅县区政府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国土资源局

完成时间:2018年 3月 10日

(四 )食品安全

存在问题 :

1、 食品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,管理需精细化。所查部分

熟食店和小餐饮未亮证经营或公示信 `憝 不全,或 无餐饮服务许可

证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,如梅州火车站附近的兰州牛肉拉面和梅

县区梅荷路小餐饮店无任何基本信
`息
公示内容。如华建综合市场

附近的大拇指包点、扶外路四海美食。

2、 部分小餐饮店、农贸市场熟食经营户无防蝇设施或设施

不全或未正确使用。部分地段如梅州市人民医院周边,见无证照

的流动商贩 (黄塘饭店 )敞开售卖直接入口食品,无 三防设施。

一些小餐饮店、小熟食店、小食品加工店的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建

设不完善,如 日丽快餐店内可见活蝇。

3、 美苑市场周边和华建综合市场周边三鸟档硬件建设不规

范,见 活禽交易和现场宰杀,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和影响市容市貌。

整改措施 :

1、 加强食品经营行业量化分级管理。完善公示信息,所有



食品经营店做到持证并亮证经营。

2、 督促指导食品行业完善
“三防

”
设施。餐饮店厨房、食

品厂库、熟食档等重点场所设置符合要求的
“三防

”
设施并能正

确使用。

3、 加强流动食品摊档管理。流动食品摊档要持相关的食品

经营许可证并亮证经营,售 卖直接入口食品的摊档设置有防蝇、

防尘设施。

责任单位:梅江区政府、梅县区政府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

完成时间:2018年 3月 10日

(五)重点场所卫生

存在问题 :

1、 有效证照、量化分级管理、卫生检测报告、卫生制度、

从业人员健康证明、群众监督举办电话等基本信 `急
公示不规范。

例如梅江区裕安路的新苑阁休闲保健未见卫生许可证、健康证、

卫生管理制度;梅县区老梅瑶路的玛丽美容生活馆未见亮证经

营。

2、 小型旅店未见亮证经营,部分理发店未见有皮肤病专用

工具。梅州火车站的周边小型旅店,卫生条件差,未见公共场所

卫生许可证;少 见禁烟标识或者警句。

整改措施 :

1、 进一步规范重点场所信息公示。完善相关监管制度,强

化美容美发店、旅店、洗浴休闲中心等公共场所亮证经营、量化

分级管理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、群众监督举报电话等基本信息公

示,室 内张贴禁烟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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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督促指导重点场所完善相关卫生设施,落实顾客用品用

具消毒措施;理发店设置毛巾保洁柜、皮肤病人专用工具等设施 ,

配各剪具消毒工具。

责任单位:市 卫生计生局、梅县区政府

完成时间:2018年 3月 10日

(六 )病媒生物防制

存在问题 :

l、 所查部分重点区域如餐饮行业周边、背街小巷、农贸市

场周边、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发现鼠洞;如梅江区凤尾苑三巷见

死鼠、毒鼠屋设置不规范、无警示标识;西桥市场内、百花洲市

场周边、扶贫市场门口周边等地见多个鼠洞或鼠迹。

2、 食品行业、农贸市场、宾馆酒楼等重点场所的病媒生物

防制工作难落实到位,特别是众多的小型餐饮店,防蝇防鼠设施

不完善,剩饭剩菜管理不到位,招 引蝇类、鼠类、蟑螂孳生。

3、 部分地段,闲置容器多,垃圾轮胎堆放,蚊虫孳生地多。

如江南街道城信家园有阳性积水容器、江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

面废旧轮胎全是阳性积水、梅县区扶贵村阳性积水容器、梅州市

火车站周边梅州市梅铁技术学校内垃圾池开放,有卫生死角和积

水。

4、 部分新建的住宅区下水道口未安装防蚊闸,可见沟渠积

水,容易孳生蚊虫。

整改措施 :

l、 全面清除鼠迹、蟑迹和蚊蝇孳生地。广泛发动群众,开

展一次全面堵鼠洞、清鼠迹、蟑迹的行动,彻底清除容器、轮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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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各类型的积水和卫生死角,减少病媒生物孳生和栖息场所。

2、 进一步完善餐饮店、宾馆酒楼等重点行业的
“三防

”
设

施,餐厨垃圾加盖存放。规范管理毒鼠屋,做到安装位置合理 ,

警示标识明确;加大下水道口“
防蚊闸

”
安装覆盖面,主次干道、

背街小巷等公共环境的下水道口未安装
“
防蚊闸

”
的要及时进行

补装,并定期检查
“
防蚊闸

”
使用情况,及时清理堵塞物,对 已

损坏的
“
防蚊闸

”
要进行及时维护。督促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

全面安装
“
防蚊间

”,特别是新建的住宅小区,要把小区内下水

道口是否安装
“
防蚊间

”
作为房屋验收的条件之一,进一步提高

城区
“
防蚊间

”
装置的覆盖面,切 实降低

“四害
”

孳生,有效预

防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和传播。

责任单位:梅江区政府、梅县区政府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、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卫生计生局

完成时间:2018年 3月 10日

(七 )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

存在问题 :

所查医院均设置有健康教育宣传栏,但是不规范、更新不及

时,部分医院少见巩卫宣传内容。医疗废弃物管理不规范,如 中

山大学粤东医院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垃圾存放点均没上锁。梅州

市人民医院 (黄塘医院 )生活垃圾无密闭存放、下水道没装防蚊

闸;中 山大学粤东医院生活垃圾暂存点无密闭存放。个别医院缺

少下水道防蚊、防鼠设施,有蚊虫孳生。

整改措施 :

1、 加强健康教育宣传栏管理,做到内容更新及时,有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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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;室 内禁烟标识明显,有人劝阻吸烟,禁烟区无吸烟现象。积

极营造巩卫氛围,通过悬挂巩卫宣传横额、LED显 示屏插播巩卫

宣传等方式,大力开展巩卫工作宣传。

2、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收集、储存、转运医疗废弃物,储存

室设置和管理规范,标识明显,及 时上锁。

3、 按规范要求设置预检分诊点、发热及肠道门诊和感染科。

各医疗单位传染病预检分诊点设置规范,流程合理,标识明显 ,

有人员值守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的发热、肠道门诊和感染科设置

规范,流程合理,标识明显,有人员值守。

4、 加强医疗卫生单位环境卫生管理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。

单位卫生保洁工作落实,辖 区内干净整洁,无 卫生死角,减少
“四

害
”

孳生。环卫设施符合要求,生 活垃圾密闭存放,日 产日清。

完善单位
“
毒鼠屋

”、“
防蚊闸

”
等除害防害设施,科学控制

“
四

害
”

密度,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市病媒生物防制成果。

责任单位:梅江区政府、梅县区政府、市卫生计生局

完成时间:2018年 3月 10日

三、组织保障

(一 )提高认识,加强领导,强势推进整改工作。巩固国家

卫生城市工作是市委、市政府为改善梅州城区生活环境、加快梅

州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,是实实在在的利民、惠民工程,各级各

部门要充分认识到
“
巩卫

”工作的重要意义,切实增强工作责任。

单位主要领导要集中时间和精力,深入巩卫整改第一线,靠 前指

挥,现场解决问题,结合本次暗访问题和整改方案的要求,抓好

重点问题的整改工作,确保本单位巩卫整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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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加大投入,保障整改任务完成。各级各单位要切实落

实巩卫整改工作经费。按分级负责的原则,属市级负责的整改项

目,市财政要在公共财政中充分考虑,重 点倾斜,尽快安排资金

到位,保证整改项目顺利开展;属市直和中央、省属驻梅单位负

责的项目,各单位也要主动积极筹措资金,确保完成整改任务;

属梅江区、梅县区负责的项目,两 区政府要切实负起属地责任 ,

加大财政投入,绝不能因为资金问题影响国家卫生城市复审。

(三 )加强部门协作,形成巩卫合力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

实部门职责,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齐心协力,共 同做好各项整

改工作,对市委、市政府下达的整改任务,必须统一行动,步调

一致,不 能中间梗塞、互相推诿、顶着不办,要主动协调配合 ,

形成巩卫整改的强大合力。

(四 )完善长效管理工作机制,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国家卫生

城市成果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,实行常态管

理,确保整治一片巩固一片,防止出现反弹和滑坡现象。

(五 )加 强督查,实施责任追究。为促进巩卫整改目标的全

面实现,市复审办将进一步加强督查,及时通报督查情况,促进

整改工作落实。梅江区、梅县区政府和各责任单位要组织开展自

查工作,促进工作尽快落实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整改方案要求 ,

认真做好各项工作,一件一件落实,一项一项完成,谁的责任谁

负责,谁的任务谁完成,务必确保整改目标全面完成、全面达标 ,

确保顺利通过省级考核和国家暗访。对未完成整改工作影响复审

通过的,市复审办将按程序报请市委、市政府追究相关单位和责

任领导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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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依 申请公开

抄送:省爱卫办,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府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,

梅州军分区,市法院、市检察院.

梅州市复审办公室 2018年 2月 24日 印发

校对:复审办 邹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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